
申請條件：
◎非道路挖掘
◎領有建造執照或室內(外)裝修工程占用道路
  施工或卸(裝)貨物
◎占用申請日之前14日送件審核
◎申請天數單次最多14日為限

新竹縣工程施工車輛申請臨時占用道路流程圖

申請書表取得方式：
◎新竹縣政府首頁>訊息中心>一般公告
  網頁下載(發布單位：工務處)
◎新竹縣政府工務處養護科索取

◎先取得該轄區里長同意
◎送件申請
◎領件洽詢電話
  03-5518101#2580

路權單位核發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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